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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 

林 毅 夫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

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

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

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50、

60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

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

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形形色色的赶超战略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

间的根本差别，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为

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不得不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优

先发展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

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的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

为了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

上，其他产业则将得不到最起码的资本。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

成长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

力。因而，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

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

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少数几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发展，而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寻求

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

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

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的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

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储

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

产业，换句话说，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 

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

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

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

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生产

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反之，当资

本变得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就应该相应成为相对便宜。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

才有可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取得最大的经济

剩余；而且，发展中国家，资本最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

蓄的倾向也会高。所以，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总体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最快。 

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

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

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使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

性。除此之外，一个发展中经济如果能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会相当迅速，从

而要求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须相应作出迅速的调整。为此，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

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

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关于哪些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以及新的产业的市场潜

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种准公共品。任何企业固然可以出钱出

力去获取这种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传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会方案应该是让所有企业知晓。

此外，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过程具有规模经济。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应该充当这个集信息收

集、处理和分布的职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会，做为个别企业

选择产业和技术时的参考。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需的相关变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由于资金的限制和风险的存在，单个的企业

不会在所有领域进行投资，而有时这种投资活动的不配套会导致结构升级的失败。例如，要从以农业为

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以轻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基础设施及进出

口活动等都要有所变化；而从轻加工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同样需要有相应大范围的调

整。单个企业是不能胜任这种协调职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决定朝哪个方向努力，对需要采取的

行动进行分析，提供引导和支持，帮助单个企业就其自身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作出最有利的投资决

策，实现社会上各个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对那些遵循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来说，作为创新者，与任何创新者一样，他们的创新活动可能成

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表明这个社会

的比较优势尚未达到如此高的阶段，或是选择的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其他企业得以避免

重蹈覆辙。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新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价值，如果政府不能给于创

新企业提供的外部性一定的补偿，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速度将比社会最优的速度慢。 

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和赶超战略下的产业政策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

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相背离的，而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和变化中的要素禀赋

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19世纪后期德国依靠“铁与血”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常常被作为

政府以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这种政策所以成功正在于，当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

经为英国的60％，比法国还略高，所以，它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20世纪50

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

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钢等产业。在二战后，我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

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

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最近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遭受更

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从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

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总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表明，除了赶超战略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

路。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条道路，并没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之说，但把它们所

走的这条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成功经验，从而，可以把不自觉的行

为变为自觉的行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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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看见这篇文章之前，我就觉得各个地区都在倡导的产业升级有点当年“赶超英美”的味道，以为自己不识时
宜。现在看到要尊重“比较优势”，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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